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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行政服務效率及加速建照審核，
加強以建築行政管理與建築技術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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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第 3 4  條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審

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應就

規定項目為之，其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建築
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本法規定簽證負責。

對於特殊結構或設備之建築物並得委託或

指定具有該項學識及經驗之專家或機關、
團體為之；其委託或指定之審查或鑑定費

用由起造人負擔。

建築法



建築法

第 3 1 , 3 2 條

第 31 條
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申請書，應載明左列事項：
一、起造人之姓名、年齡、住址。起造人為法人者，其名稱及事務所。
二、設計人之姓名、住址、所領證書字號及簽章。
三、建築地址。
四、基地面積、建築面積、基地面積與建築面積之百分比。
五、建築物用途。
六、工程概算。
七、建築期限。

第 32 條
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應包括左列各款︰
一、基地位置圖。
二、地盤圖，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三、建築物之平面、立面、剖面圖，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二百分之一。
四、建築物各部之尺寸構造及材料，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三十分之一。
五、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規定之必要結構計算書。
六、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規定之必要建築物設備圖說及設備計算書。
七、新舊溝渠及出水方向。
八、施工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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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桃園市建築管理
自治條例

第 9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
程圖樣及說明書之規定項目

內政部 1 0 4 . 6 . 5台內營字第 1 0 4 0 8 0 4 2 9 3號令訂定，自 1 0 5 . 1 . 1生效
一、本規定項目依建築法第三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二、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內政部核定之特設主管
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之規定項目（建築執照及雜項執
照規定項目審查表如 附表一），分為查核項目及審查項目，其餘項目應由建築
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簽證負責。
前項屬查核項目者，主管建築機關僅查核有無申請書件；
屬審查項目者，主管建築機關應依有關法令規定審查。
申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檢附不實資料者，應視其情形，由起造人或設計人分

別依法負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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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分
參考附表(一)



行政部分
參考附表(二)



行政部分
參考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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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對照表

• 複核建築師需逐條確認修改內容。

• 審查意見行政及技術部分：由設計建築師依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

桃園市建造 (雜項 )執照規定項目行政審查紀錄

表」分別表列。

• 行政及技術審查意見項次依流水號順編。

• 設計建築師修正後回覆：應具體載明修正內容

並標示頁碼、圖號 . .等。

行政管理與建築技術分離



亦可勾選先行呈核

• 審查意見，若行政部分已修正完成，剩技術部

分未依審查意見修正或釐清，列入次月抽查，

案件依程序先行呈核、簽准。

• 本欄由建管人員或複核建築師勾選及核章。

行政管理與建築技術分離



修正對照表

錯誤及修正



1 .行政技術填寫有誤

2 .複核建築師應要求修正

錯誤樣態



1 .更換正確修正表

且重新核章

2 .修正位置設計人核章

錯誤及修正



基地<2000m2無涉建照預審02



桃園市都市設計審議案件
(需都市設計審議地區且基地面積小於二

千平方公尺且無涉建造執照預審)

02 基地<2000m2無涉建照預審



◼ 第三點-須提送都市設計審議之範圍：

1. 都市計畫書規定應經都市設計審議者。

2. 都市計畫內公有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總樓地板面積達四千平

方公尺以上者。但經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3. 都市計畫內各級私立學校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總樓地板面積達六千

平方公尺以上者。但經本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4. 依桃園市都市計畫地區基地情形特殊者退縮建築處理原則第四點規定辦理者。

5. 都市計畫內建築基地增加建築容積超過原基準容積百分之五十者。

6. 其他依法令規定需經都市設計審議者。
22

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作業要點



◼ 第五點-提送第一審議會條件：

1. 都市計畫各使用分區除工業區外，建築基地面積達四千平方公尺以上。

2. 工業區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總樓地板面積達一萬五千平方公尺以上。

3. 都市計畫內公有建築物或各級私立學校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總樓地板

面積達一萬二千平方公尺以上。

4. 高層建築物。

5. 都市計畫規定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工程需經都市設計審議。

6. 其他經都市計畫指定區域（文化、古蹟或重點景觀等）或經都審會第二審議

會決議應提送第一審議會審議。
23

110年1月21日 府都設字第11000145991號令

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作業要點



◼ 第六點-提送第二審議會條件：

1.都市計畫各使用分區除工業區外，建築基地面積未達四千平方公尺。

2.工業區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一萬五千平方公尺。

3.都市計畫內公有建築物或各級私立學校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總樓地

   板面積未達一萬二千平方公尺。

4.依第三點第四款規定提請都市設計審議。(桃園市都市計畫地區基地情

   形特殊者退縮建築處理原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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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點-免提送都審會審議條件：

      基地面積未達二千平方公尺，且涉及下列審議事項之一，應併桃園市建造執 
照預審小組審議，免提送都審會審議：

1.依建築技術規則實施都市計畫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申請案件。

2.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建築物高度放寬申請案件。

25

本府112年1月20日府都建照字第1120017846號函，未涉及都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七條建築物高度放寬者，免提送建造執照預
審小組審議及配合現行實務執行作法，爰配合文字修正。

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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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點-免提送都審會審議條件

1. 第五點第五款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工程，經主辦機關自訂審查程序報本

府核准，並於設計階段邀集本市都審會三位委員(至少含都市設計、景觀設

計專家學者各一人)審查。

2. 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之建築面積未達基地面積百分之五，且未達三百

平方公尺，容積樓地板面積未達基準容積率百分之十。

3. 免申請建造執照之建築物、雜項工作物或臨時性建築物等。

4. 基地面積未達二千平方公尺申請案件。

27

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作業要點



桃園市建造執照預審審
議作業要點
公發布日：107 . 03. 05 
府都建照字第
1070049871號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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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基地<2000m2無涉建照預審

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作業流程圖 
(基地面積小於 2,000 平方公尺且無涉建造執
照預審案件) 



02 基地<2000m2無涉建照預審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協審
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基地面積小
於 2,000 平方公尺且無涉建造執
照預審案件) 流程圖 



02 基地<2000m2無涉建照預審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協審-自主檢查表

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作業流程圖 
(基地面積小於 2,000 平方公尺且無涉建造執
照預審案件) 



02 基地<2000m2無涉建照預審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協審-必要文件

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作業流程圖 
(基地面積小於 2,000 平方公尺且無涉建造執
照預審案件) 



02 基地<2000m2無涉建照預審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協審-必要文件

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作業流程圖 
(基地面積小於 2,000 平方公尺且無涉建造執
照預審案件)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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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涉建照預審

查核表1 



02
基地<2000m2

無涉建照預審
查核表2 



02
基地<2000m2

無涉建照預審

查核表3 



02
基地<2000m2

無涉建照預審

查核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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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加速建照審查及疑義

若有案件與審查人員見解不同或其他疑義，
每月第2、4周下午,由建管處副處長主持的建
照審圖及進度會議，提供討論平台，請會員
準備資料安排討論。



03 加速建照審查及疑義

112.10.25 
建照審圖及進度會議 紀錄

原查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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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0.25 
建照審圖及進度會議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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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0.25 
建照審圖及進度會議 紀錄



03 加速建照審查及疑義

112.11.08
建照審圖及進度會議 紀錄
因資料時間尚未完成簽核
故本次紀錄內容仍需以簽核後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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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加速建照審查及疑義

大小基地檢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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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行政意見



04 審查意見分析

審查技術意見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1條  陽臺、屋簷、建築面積、屋突等
第76條  防火門應朝避難方向開啟。但供住宅使用及宿舍寢室、旅館客房、醫院病房等連接走廊者，不在此限。
第93~97條 直通樓梯之規定。
第110條 防火間隔之規定。
第160-166條容積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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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技術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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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建照無紙化系統

1. 關於內政部建照申請系統將於113年7月1日關閉網

站，日後所有案件均須以本市無紙化系統申請。

2. 請提早熟悉無紙化申辦系統。

3. 目前本市無紙化系統亦可  以有紙化方式進行辦理。

4. 本市建照無紙化系統操作說明(資料為2023.6.2系統

廠商提供請參考)



05 建照無紙化系統

內政部建照申請系統擬於113年

7月1日關閉網站函文。



05 建照無紙化系統

內政部建照申請系統擬於113年

7月1日關閉網站函文。



05 建照無紙化系統

本市建照無紙化系統操作說明

(為2023.06.02系統廠商提供資

料 請參考)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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